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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16 年 施 政 報 告  
保 安 局 的 政 策 措 施  

 
 
  本 文 件 旨 在 進 一 步 闡 釋 保 安 局 在 2016 年 施 政 報 告 及 施 政 綱

領 臚 列 有 關 保 安 局 工 作 的 措 施 。  
 
 
新 措 施  
 
設 立 少 年 警 訊 永 久 活 動 中 心 暨 青 少 年 綜 合 訓 練 營 及 增 加 學 校 聯 絡

主 任  
 
2.  為 培 育 青 少 年 的 滅 罪 防 罪 意 識 、 社 會 責 任 感 及 領 導 才 能 ，

警 隊 將 多 管 齊 下 ， 加 強 少 年 警 訊 及 對 青 少 年 的 工 作 。 警 方 將 於 八

鄉 設 立 少 年 警 訊 永 久 活 動 中 心 暨 青 少 年 綜 合 訓 練 營 ，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紀 律 、 體 能 及 團 隊 訓 練 。 中 心 預 計 於 明 年 啟 用 。 除 可 服 務 少 年

警 訊 會 員 、 學 生 及 青 少 年 團 體 外 ， 亦 可 服 務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及 耆 樂

警 訊 會 員 。  
 
3.  此 外 ， 警 方 將 會 增 加 學 校 聯 絡 主 任 ， 從 而 加 強 為 學 校 和 學

生 提 供 的 服 務 。  
 
全 面 檢 討 處 理 免 遣 返 聲 請 的 策 略  
 
4. 統 一 審 核 機 制 於  2014 年  3 月 開 始 實 施 ， 一 次 過 按 所 有 適

用 理 由 審 核 免 遣 返 聲 請。其 後，提 出 聲 請 以 抗 拒 被 入 境 事 務 處（ 入

境 處 ） 遣 返 的 非 華 裔 （ 包 括 越 南 ） 非 法 入 境 者 、 逾 期 居 留 的 人 及

被 拒 入 境 的 人（ 統 稱「 非 法 入 境 者 」）由  2010 至  2013 年 間 平 均 每

月  102 人 大 幅 增 加 至  2014 年  3 月 至  2015 年 底 平 均 每 月  440 人
（ 上 升  331% ）。 同 期 ， 被 截 獲 的 非 華 裔 非 法 入 境 者

由  2010 至  2013 年 間 平 均 每 月  68 人 增 至  2015 年 每 月  318 人 （ 上

升  368%）。 詳 見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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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 對 聲 請 大 幅 增 加，政 府 已 增 撥 資 源 予 入 境 處 及 酷 刑 聲 請

上 訴 委 員 會 （ 上 訴 委 員 會 ） 處 理 聲 請 （ 包 括 透 過 當 值 律 師 服 務 提

供 的 公 費 法 律 支 援 ）。政 府 亦 在 現 行 的 法 律 框 架 下 提 出 加 快 審 核 的

措 施 1，但 尚 未 能 實 施。截 至 2015年 底，共 10 922宗 聲 請 尚 待 審 核 ，

當 中 6 360宗  （ 約 60%）的 聲 請 人 從 未 在 統 一 審 核 機 制 實 施 前 提 出

過 聲 請 2。聲 請 人 數 上 升 以 及 濫 用 審 核 程 序 的 行 為 3，令 公 眾 關 注 滯

港 聲 請 人 數 眾 多 且 持 續 增 加 所 帶 來 的 社 會 及 公 眾 秩 序 問 題 。  
  
6. 為 遏 止 及 扭 轉 滯 港 聲 請 人 不 斷 增 加 的 趨 勢，政 府 需 全 面 檢

討 處 理 免 遣 返 聲 請 的 策 略 ， 從 入 境 前 管 制 、 審 核 程 序 、 羈 留 及 加

強 執 法 等 多 方 面 入 手 解 決 問 題 。 檢 討 的 範 圍 包 括 ：  
 
（ 一 ）  入 境 前 管 制 ： 考 慮 在 主 要 來 源 國 家 的 機 場 引 入 預 檢 措

施，阻 截 經 濟 移 民 前 來 本 港；更 新《 入 境 條 例 》（ 第 115
章 ）下「 未 獲 授 權 進 境 者 」的 定 義，加 強 對 水 陸 兩 路 販

運 人 口 的 刑 罰；與 相 關 機 構 合 作，加 強 打 擊 人 蛇 集 團 ；

按 需 要 檢 討 免 簽 證 政 策 等 ；  
 
（ 二 ）  審 核 程 序 ： 收 緊 審 核 聲 請 的 時 限 ， 禁 止 拖 延 程 序 的 技

倆，以 及 考 慮 盡 早 剔 除 顯 然 無 根 據 的 聲 請；檢 討 公 費 法

律 支 援 服 務，包 括 是 否 需 要 為 法 律 費 用 設 置 上 限；加 強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運 作 以 處 理 更 多 上 訴；加 強 入 境 處 從 主 要

來 源 國 家 搜 集 當 地 情 況 資 料 的 能 力 ， 以 支 援 審 核 聲 請

等 ；  
 
（ 三 ）  羈 留：考 慮 可 否 賦 權 入 境 處 羈 留 更 多 等 候 審 核 或 正 進 行

審 核 ／ 上 訴 的 聲 請 人；尋 找 及 翻 新 合 適 的 設 施，以 便 入

境 處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增 加 被 羈 留 的 人 數 ； 及  
 
（ 四 ）  執 法 及 遣 送：加 強 與 主 要 來 源 國 家 的 領 事 館 聯 繫，加 快

遣 送 程 序；加 強 打 擊 人 蛇 集 團 以 及 相 關 罪 行（ 如 非 法 工

作 ）； 在 本 港 及 主 要 來 源 國 家 加 強 公 眾 宣 傳 。  
 
 

                                                 
1   包括盡早預約安排與聲請人進行審核會面，以及向聲請人提供文件冊以減省他們提出資料查閱要

求。由於法律專業團體持不同意見，有關措施未曾實施。 
2  另外，1 703 宗聲請是由酷刑或庇護聲請被拒或撤回的人在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後提出，2 859 宗聲請

則在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前已提出。 
3  包括：多次聲稱身體不適，要求押後或終止審核會面，但沒有提供醫生證明；聲稱必須以某種方言

進行審核會面（但之前能以英語與處方溝通）；要求延期以提交更多佐證文件，但最終沒有提交；拒

絕出席按聲請人自己要求而安排的醫療檢驗；挑戰醫管局醫生的專業資格及資料儲存的保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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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 述 檢 討 涉 及 廣 泛 的 範 圍 ， 為 盡 快 完 成 並 推 出 相 關 措 施 ，

我 們 建 議 在 2016-17年 至 2018-19年，在 保 安 局 開 設 一 個 新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 職 位 ， 以 專 職 進 行 有 關 檢 討 ， 以

及 在 入 境 處 開 設 一 個 助 理 處 長（ 入 境 事 務 處 助 理 處 長 級 ）的 職 位 ，

以 支 援 有 關 檢 討 ， 以 及 在 檢 討 完 成 前 ， 在 現 行 的 法 律 及 資 源 許 可

下 盡 量 加 快 審 核 聲 請 。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放 寛 乙 類 保 安 人 員 年 齡 上 限  
 
8.  去 年 的 施 政 綱 領 提 出 放 寬 乙 類 保 安 員 的 年 齡 上 限 ， 作 為 其

中 一 項 延 長 市 民 工 作 年 期 和 釋 放 本 地 勞 動 力 的 新 措 施 。  
 
9.  在 充 分 考 慮 政 策 目 標 、 保 安 業 的 情 況 和 監 管 需 要 ， 以 及 業

界 和 勞 工 團 體 的 意 見 後 ，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已 將 乙 類 保 安

員 的 年 齡 上 限 ， 由 65歲 提 高 至 70歲 。 自 有 關 修 訂 在 2015年 12月 18
日 生 效 以 來 ， 已 收 到 超 過 2000宗 申 請 。  
 
吸 引 外 來 人 才  
 
10.  我 們 由 去 年 五 月 起 實 施 一 系 列 措 施 4，便 利 外 來 人 才、專 業

人 士 及 企 業 家 來 港 和 留 港 發 展 ， 補 充 香 港 的 人 力 資 本 ， 應 對 人 口

老 化 及 勞 動 力 下 降 的 人 口 挑 戰 。 我 們 已 透 過 外 訪 及 特 區 政 府 駐 外

辦 事 處 加 強 宣 傳 有 關 措 施 ， 並 會 密 切 留 意 措 施 的 推 行 情 況 ， 適 時

檢 討 成 效 ， 如 有 需 要 ， 會 按 社 會 及 經 濟 情 況 作 出 調 整 。    
 
禁 毒 工 作  
 
11.  在 禁 毒 工 作 方 面 ， 我 們 必 須 確 保 禁 毒 政 策 及 措 施 能 回 應 最

新 的 毒 品 形 勢 。 雖 然 過 去 數 年 被 呈 報 的 整 體 吸 毒 數 字 有 所 下 降 ，

但 隱 蔽 吸 毒 的 問 題 仍 然 嚴 重 。 我 們 必 須 制 訂 措 施 加 強 社 區 對 吸 毒

問 題 的 認 知 ， 並 推 動 及 早 辨 識 吸 毒 者 ， 以 向 他 們 提 供 適 時 協 助 。  
                                                 
4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  

i .   吸 引 已 移 居 海 外 的 中 國 籍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第 二 代 回 港 發 展 的 試 驗 計 劃 ;  

i i .   放 寬 根 據「 一 般 就 業 政 策 」及「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 」來 港 人 士 的 逗 留 安 排 ，

便 利 專 業 人 士 及 企 業 家 來 港 及 留 港 發 展 ; 

i i i .   放 寬 根 據 「 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 來 港 人 士 的 逗 留 安 排 、 優 化 該 計 劃 的 計 分

制 度 ， 吸 引 具 備 出 色 教 育 背 景 或 國 際 工 作 經 驗 的 優 秀 人 才 ； 及  

iv.  清 晰 列 明 「 一 般 就 業 政 策 」 投 資 類 別 申 請 的 考 慮 因 素 ， 以 吸 引 更 多 海 外 企

業 家 來 港 發 展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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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 外 ， 我 們 會 繼 續 以 「 五 管 齊 下 」 的 策 略 為 基 礎 ， 制 訂 適

當 的 禁 毒 措 施 及 項 目 ， 回 應 最 新 的 形 勢 。 例 如 ， 在 禁 毒 教 育 及 宣

傳 方 面 ，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動 相 應 措 施 ， 包 括 禁 毒 基 金 的 「 提 升 社 區

禁 毒 意 識 計 劃 」 ， 以 加 強 社 區 人 士 對 毒 品 問 題 的 認 知 。 有 關 在 校

青 少 年 的 預 防 教 育 ， 我 們 將 繼 續 推 廣 含 測 檢 元 素 的 健 康 校 園 計

劃 ， 在 中 學 校 園 締 造 無 毒 文 化 。 我 們 亦 會 加 強 以 在 職 青 年 為 對 象

的 禁 毒 宣 傳 工 作 。 在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方 面 ， 我 們 會 繼 續 深 化 服 務

並 推 動 跨 界 別 合 作 。 我 們 在 2015 年 與 相 關 界 別 攜 手 制 訂 2015 至

2017年 的 「 香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三 年 計 劃 」 ，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就 有 關 服 務 的 策 略 和 優 次 提 供 參 考。在 立 法 工 作 方 面，我 們 在 2015
年 立 法 規 管 了 一 類 新 興 毒 品 ， 以 及 更 新 了 另 一 類 毒 品 的 法 律 定

義 。 來 年 ， 我 們 將 繼 續 關 注 毒 品 趨 勢 ， 適 時 提 出 規 管 建 議 。 在 執

法 方 面 ， 執 法 機 關 將 繼 續 積 極 與 國 內 及 海 外 的 相 關 機 構 合 作 ， 以

情 報 主 導 的 方 式 打 擊 販 毒 活 動 。  
 
推 動 設 立 跨 境 運 送 大 量 貨 幣 和 不 記 名 可 轉 讓 票 據 的 申 報 及 披 露 制

度 （ 下 稱 「 R32 制 度 」 ）  
 
13.  為 落 實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的 建 議 ， 保 安 局

於 2015 年 7 月 至 10 月 就 推 行 「 R32 制 度 」 展 開 了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 我 們 現 正 整 理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 制 訂 有 關 制 度 在 港 實 施

的 詳 情 ， 並 會 適 時 開 展 下 一 步 工 作 。  
 
繼 續 改 善 老 化 的 懲 教 設 施 及 提 供 更 生 計 劃  
 
14.  為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及 減 少 罪 案 ， 懲 教 署 會 繼 續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的 覊 管 環 境 ， 以 及 推 展 適 切 的 更 生 計 劃 。 我 們 也 會 配 合 多 元 化 社

區 教 育 活 動 ， 宣 傳 奉 公 守 法 、 遠 離 毒 品 及 支 持 更 生 的 信 息 。 今 年

我 們 會 繼 續 研 究 重 建 計 劃 和 改 善 工 程 ， 以 改 善 部 分 懲 教 院 所 擠 迫

和 設 施 陳 舊 的 問 題 ， 並 配 合 羈 押 在 囚 人 士 和 更 生 計 劃 的 需 要 。 大

欖 女 懲 教 所 的 局 部 重 建 工 程 已 於 2012年 年 中 展 開 ， 預 期 於 今 年 年

底 完 成 。 我 們 亦 會 繼 續 提 升 其 他 院 所 設 施 ， 例 如 計 劃 在 赤 柱 監 獄

安 裝 電 鎖 保 安 系 統 ， 以 及 為 白 沙 灣 懲 教 所 及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中 心

更 換 及 提 升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至 於 社 區 教 育 方 面 ， 懲 教 署 會 繼 續 推

行 更 生 先 鋒 計 劃 ， 配 合 多 元 化 活 動 ， 包 括 去 年 九 月 新 增 的 「 思 囚

之 路 」 活 動 。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se/papers/se0408cb2-1224-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se/papers/se0408cb2-1224-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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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緊 急 救 援 及 救 護 服 務  
 
15.  我 們 會 繼 續 致 力 提 升 資 源 的 使 用 效 率 ， 改 善 消 防 處 的 緊 急

救 援 及 救 護 服 務 。 消 防 處 位 於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的 新 消 防 及 救 護 訓 練

學 校 將 於 今 年 三 月 開 幕 。 新 校 舍 設 有 多 種 模 擬 訓 練 設 施 ， 讓 消 防

人 員 在 安 全 的 模 擬 場 景 中 接 受 貼 近 實 況 的 訓 練 ， 使 他 們 的 滅 火 及

救 援 技 巧 更 熟 練 ， 提 高 行 動 的 效 率 。 新 校 舍 亦 能 讓 消 防 和 救 護 學

員 有 更 多 機 會 一 同 操 練 ， 加 強 他 們 在 災 難 事 故 中 的 協 調 和 應 變 能

力 。 消 防 處 亦 會 繼 續 透 過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 向 市 民 推 廣 消 防

安 全 文 化 及 鼓 勵 市 民 適 當 地 使 用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  
 
 
 
 
 
 
 
 
 
 
 
保 安 局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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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截 獲 的 非 法 入 境 者 數 字  
 

 非 華 裔  
非 法 入 境 者  

(除 越 南 籍 外 )

越 南 籍  
非 法 入 境 者  總 數  

2010 377 (31) 375 (31) 752 (63) 
2011 266 (22) 281 (23) 547 (46) 
2012 414 (35) 342 (29) 756 (63) 
2013 794 (66) 424 (35) 1 218 (101) 
2014 804 (67) 1 180 (98) 1 984 (165) 
2015 1 541 (128) 2 278 (190) 3 819 (318) 

 
（ ） 內 為 每 月 平 均 數  
 
 


